附錄(二)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不動產管理辦法

本會第6屆第23次理事會議修訂通過
95. 9.20本會第14屆第6次理監事及主任聯席會議通過修訂第1條條文
一、本辦法依據本會福利委員會設置簡則第四條第五款規定釐訂之。

二、本會所有不動產均應列冊登記並設置不動產總目錄。

登記事項如左：

1.土地或建築物之座落、面積構造及所有權持分（檢附其所有權狀正本、使用執照及圖說或影本、地籍圖謄本）

2.不動產之使用情形或現況

3.公告地價及房屋現值（依據稅籍資料）

4.各項稅捐

5.購置日期

6.購置價格（另註明辦事（連絡）處預支經費）

7.其他權利設定

8.上列各項如有變動者應隨時登記之

三、本委員會應每年至少勘查不動產之現況一次，並於每年會計年度結束後一個月內將不動產之現況及各項稅捐繳納情形核對後向理事會提出報告。

四、本委員會每年應將本會所有不動產之現值評估一次提供理事會參考。

五、本委員會接到本會購置不動產之決議通知時應於辦妥不動產移轉登記後十日內辦理總目錄登記，不動產之出售、他項權利設定或其他變動時亦同。

六、本會所屬辦事（連絡）處辦公處所非經理事會同意不得出租或移作他用。

七、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PAGE  
～49～


